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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

 

2021年 1 月 11日，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现金收购景芝酒业白酒

业务控制权意向性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10），现经审

慎研究，交易双方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一、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2021 年 1 月 9 日，公司与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景芝酒业”）签署《合作意向协议》，双方同意上市公司或其下属

子公司以现金收购的方式取得景芝酒业白酒业务的经营性资产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以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

刊登的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0）。          

二、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

本次交易自双方正式接触以来，前期进展顺利，双方于 2021 年

1 月 9 日签署完成《合作意向协议》，随后各方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，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核心事项逐步深入洽谈。 

2021 年 1 月 14 日，公司收到景芝酒业发来的《告知函》，公司

根据《告知函》内容，及时披露了《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

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15）。目前公司



按照相关规定，已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向上海证

券交易所进行了报备，同时正在向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提交查询申请，

开展自查工作；另外，还编制完成了本次交易进程备忘录。 

2021年 1 月 17日，交易双方继续就本次交易核心涉及的标的经

营性资产范围再次进行了磋商，尤其对涉及白酒业务衍生经营性资产

（酒文化、文旅产业资产等）是否划入本次收购范围双方未能达成一

致。基于该原因，各方认为该事项已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障碍，决定

终止筹划本次重组。 

三、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

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，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进行了积

极磋商、反复探讨和沟通。由于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收购涉及的经营

性资产范围，尤其对涉及白酒业务衍生经营性资产（酒文化、文旅产

业资产等）是否划入本次收购范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经认真研究，

双方协商一致，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，决定终止筹

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同时《合作意向协议》自动终止，各方均

不承担违约责任。 

四、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处于筹划阶段，交易相关方均未就具体方

案最终达成实质性协议，交易各方对终止本次交易无需承担任何违约

责任。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。 

五、承诺事项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不再筹划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

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，

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1 月 17日        


